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2023〕102号

申请人:范永宽。

申请人：郭连第。
申请人：刘龙庆。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岗店公安派出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瓦公（治）不罚决字〔2023〕第05号《不予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3年11月9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瓦公（治）不罚决字〔2023〕第05号《不予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3年4月30日8时许，在瓦房店市岗店街道瓦房村盛沟屯大连一柴内燃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柴公司）门前路边，一柴公司在未经过任何部门同意的情况下组织工人施工搭建钢管架子，申请人为了维护自己和村集体的合法利益，制止一柴公司的违法行为。但是因为一柴公司继续野蛮侵权，导致郭连弟受伤入院治疗。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徇私枉法袒护一柴公司，作出了和客观事实相违背的事实认定。同时，对于案涉不予处罚决定书被申请人未给申请人送达。今年9月，申请人被迟琳琳起诉到法院时候，申请人才见到迟琳琳举证的瓦公(治)不罚决字〔2023〕第05号《不予处罚决定书》。申请人当即找到被申请人，才获得该《不予处罚决定书》，故申请行政复议。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具有职权和法律依据。职权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二、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23年4月30日8时许，在瓦房店市岗店街道瓦房村盛沟屯大连一柴公司门前路边，一柴公司在未经过任何部门同意的情况下施工搭建钢管架子，范永宽、刘龙庆、郭连格、郭连弟进行阻拦，在此过程中，范永宽将刘福才撞倒，刘忠宝、孙成剑、阎作祥抬钢管施工过程中因范永宽推开钢管，钢管掉落在郭连弟胸前。范永宽将钢管推倒，钢管砸在郭连弟身上将郭连弟砸倒，同时钢管砸到王大伟面部。随后范永宽用手拽扯电线，将脚踩在电线上的迟琳琳拽倒，经调查本案中违法事实均不能成立。三、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程序合法。2023年4月30日我所接到报案后，于当日受理案件，经调查取证后，2023年5月22日对涉嫌违法的行为人阎作祥、郭连格、范永宽、刘福才、刘忠宝、孙成剑、刘龙庆作出了不予处罚决定并送达当事人。我所对上述人员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该案件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复议申请人范永宽、刘龙庆、郭连弟的复议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瓦公(治)不罚决字〔2023〕第05号不予处罚决定。

经审理查明：2023年4月30日8时许，在瓦房店市岗店街道瓦房村盛沟屯一柴公司门前，因一柴公司施工搭建铁架子，申请人等人与一柴公司工作人员发生争执，被申请人接警后于当日受理该案，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证人，于2023年5月22日作出瓦公（治）不罚决字〔2023〕第05号《不予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现查明，2023年4月30日8时许，在瓦房店市岗店街道瓦房村盛沟屯大连一柴内燃机有限公司门前路边，一柴内燃机厂在未经过任何部门同意的情况下施工搭建钢管架子，范永宽、刘龙庆、郭连格、郭连弟进行阻拦，在此过程中，范永宽将刘福才撞倒，刘忠宝、孙成剑、阎作祥抬钢管施工过程中因范永宽推开钢管，钢管掉落在郭连弟胸前。范永宽将钢管推倒，钢管砸在郭连弟身上将郭连弟砸倒，同时钢管砸到王大伟面部。随后范永宽用手拽扯电线，将脚踩在电线上的迟琳琳拽倒，经调查本案中违法事实均不能成立。以上事实有本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不予处罚。”

另查明，2023年9月26日，范永宽、郭连第与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吴东升通话内容显示，申请人三人在案涉《不予处罚决定书》上签字时，被申请人未将决定书当场交付申请人，申请人郭连第于2023年9月26日收到案涉《不予处罚决定书》。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询问笔录、当事人住院病志、通话录音等证据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故被申请人具有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九十五条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本案中，被申请人受案后经过调查询问，依据调查结果作出瓦公(治)不罚决字〔2023〕第05号《不予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款规定，送达法律文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二）除本款第一项规定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应当在宣告后将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理人，并由被处理人在附卷的决定书上签名或者捺指印，即为送达；被处理人拒绝的，由办案人民警察在附卷的决定书上注明；被处理人不在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作出决定的七日内将决定书送达被处理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应当在二日内送达。本案中，被申请人未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在二日内将案涉《不予处罚决定书》送达申请人，属程序违法，但对申请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瓦公(治)不罚决字〔2023〕第05号《不予处罚决定书》违法。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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